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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魏勝賢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4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f073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302934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32373371_113D2072171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112學年度雙重特殊教育需

求學生發掘與輔導宣導親職講座活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加強推動身心障礙資賦優

異學生之發掘與輔導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旨在宣導特殊教育理念，增進本市教師及家長對於雙

重特教需求學生輔導知能，以達成融合且友善的學習環

境。

三、本案講座二場次說明如下：

(一)場次一：

１、時間：113年3月2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。

２、地點：鷺江國中B1階梯教室（本市蘆洲區長樂路235

號）。

３、主題：如何處理孩子的情緒行為~以自閉症和亞斯伯格

症為例。

(二)場次二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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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時間：113年3月16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

分。

２、地點：鷺江國中B1階梯教室（本市蘆洲區長樂路235

號）。

３、主題：加法教育－如何發掘孩子的優勢。

四、報名注意事項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對本主題有興趣之民眾、教師自由報名參

加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請依場次，逕至google表單登入報名(表單連結網址請

參閱計畫)。

２、教師身分者，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。

３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研習前一周，並於研習前二日公

告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，不另行個別通知。倘尚有

餘額，供臨時報名至活動現場當日上午9時30分，額滿

為止。

４、每場次錄取人數上限為80名。

五、全程參加之教師，依講座場次分別核予2小時研習時數。請

參加者於講座完畢後1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

果，若有疑義，請逕洽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查詢，逾時

不受理申復。

六、與會人員請準時入場，講座開始逾15分鐘後恕不予入場。

七、本講座場地不提供停機車、汽車車位，請與會人員搭乘大

眾交通系統前往講座會場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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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(本市特教資源中心、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)、新北
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(本市特教資源中心)、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(本市
特教資源中心)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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